
2020 年度天水市秦州区人民法院
部门预算执行情况自评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主要职能

依法审判本院管辖的民、商事、刑事、行政案件和上级

人民法院交由审判的案件，依法执行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

决、裁定以及国家行政机关依法申请执行的案件。

（二）内设机构及所属单位概况

天水市秦州区人民法院现有 12 个内设机构和 6 个人民

法庭分别为：办公室、政治部、纪检监察室、信访室、法警

大队、立案庭、审监庭、刑庭、民一庭、民二庭、行政庭、

执行庭（局）；天水郡人民法庭、七里墩人民法庭、皂郊人

民法庭、平南人民法庭、小天水人民法庭、藉口人民法庭。

为了进一步加强资金管理，强化支出责任和效率意识，

优化资源配置，节约社会成本，按照《甘肃省财政厅关于开

展 2020 年省级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

本单位展开 2020 年预算执行情况自评工作。预算支出项目

资金包括业务费、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及法庭运维费三

项，由单位统一年初报预算，省级部门审批并根据实际情况

需要下达具体资金数额。

二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分析

（一）部门决算情况

2020 年按照省财政及省高院的决算要求及时认真进行



了本年度部门决算报表、报告的编制并做到信息资料真实完

整。

年度收支决算情况。2020 年全年收入 4428.14 万元，上

年结转 1258.35 万元，本年支出 5399.34 万元，年末结转

287.15 万元。

（二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根据《甘肃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0 年度省级预算执行

情况绩效部门评价和财政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（甘财绩【2021】

4 号）要求，按照绩效自评指标预算执行率与分项指标相结

合原则，主项指标核查，分别用比较法、因素分析法、成本

效益等评价方法综合评价得分 97.6 分，评级结果为“优”。

（三）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1.部门管理方面：基本支出、项目支出资金执行率较高，

可达 99%以上，其中基本支出、业务费、法庭运维费执行率

达 100%，只存在少量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未支付，三公经费控

制率同比去年降低，也是理性借鉴的重要表现；财务管理方

面制度基本健全，财务人员能够合规办理，政府采购等按照

省财政要求按规采购，无超标准、超额度采购情况，人员控

制率在 90%左右。

2.履职效果方面：2020 年度我院收案 7340 件，结案 7169

件，结案率达 97.67,发回重审率 1.79%，在产出数量及产出

质量方面都有较大提升，在社会上认可度较高，对于社会经

济发展、文明程度的提高有较大影响。2020 年度我院在全市

法院绩效考核中获二等奖，无违法违规事项。



3.能力建设方面：我院注重党建工作的发展，每月督促

党支部按时召开组织生活会，促进全院党建工作长期稳定发

展。信息技术方面，两个一站式诉讼服务也在有条不紊的全

面开展，网络直播、网络庭审数量逐年增加。

4.服务对象方面：通过回访，当事人及律师满意度较高，

对法院工作较高的认可度；法院 干警对法院后勤及其他方

面工作满意度较高。

（四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

人员控制率方面偏离绩效目标原因在于 2020 新进公务

员未入编，因此人员控制率低于 95%；生态指标方面因项目

多样性等难以对该指标进行准确的比较。

加强资金经济效益的核算能够促进法院发展起到良好

的促进作用，因此在以后绩效评价中应更注重社会效益的评

价，将社会效益更加具体化。

三、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情况分析

2020 年，本部门预算支出项目 3 个，当年财政拨款 787

万元，全年支出 787 元，执行率 100%。通过自评，有 3 个项

目结果为“优”，0 个项目结果为“良”，0 个项目结果为

“中”，0 个项目结果为“差”。分项目自评情况分析如下：

（一）业务费

1. 项目支出预算执行情况

本单位业务费财政拨款 240 万，全年支出 240 万，执行

率 100%。

2. 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

法院业务费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评分 100 分，评

定等级为优。资金执行过程中对项目资金有足够的认识和重

视，项目实际完成率及完成情况较好，实际资金节约率高，

项目完成时间能够按计划时间进行，有效合理的运用资金，

有利于对该项目资金的持续运行，发挥效益最大化，对于社

会发展，人民满意度的提高有促进作用。

3. 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产出指标方面：业务费支出金额 240 万，执行率达 100%，

无长期未结案件，因此产出指标数量效率都较高，平均案件

成本金额也在逐年递减。

效益指标方面：在经济效益方面，为国家和人民挽回经

济损失也在逐年增加，有效控制了经济流失；社会效益方面，

社会认可度、公信力提高；可持续发展方面，对可持续发展

政策及措施都有较好的规章；在满意度方面，人民群众及法

院干警的满意度较高。

4.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

加强资金经济效益的核算能够促进法院发展起到良好

的促进作用，因此在以后绩效评价中应更注重社会效益的评

价，将社会效益更加具体化。

（二）法庭运维费

1. 项目支出预算执行情况

法庭运维费用财政拨款 71 万，全年支出 71 万，执行率

100%。

2. 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

法院法庭运维费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评分为

100，评分等级优。资金执行过程中对法庭运维费有足够的

认识和重视，能够做到专款专用，项目实际完成率及完成情

况较好，实际资金节约率高，项目完成时间能够按计划时间

进行，有效合理的运用资金，有利于对该项目资金的持续运

行，发挥效益最大化，对于社会发展，人民满意度的提高有

促进作用。

3. 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产出指标方面：法庭运维费支出金额 71 万，执行率达

100%，每月按时缴纳水电暖，无滞纳情况发生，每年固定维

修维护，保证法庭的安全有效运行。

效益指标方面：在社会效益方面，人民法庭解决了邻里

纠纷矛盾，对于农村和谐发展有较深渊的影响，是农村脱贫

攻坚道路上的助推器，另外法庭办公环境在优化，既解决了

农村法庭艰苦办公条件的现状，也满足了农村地区的法律纠

纷需要；可持续发展方面，对可持续发展政策及措施都有较

好的规章。

在满意度方面，人民群众对和干警法庭工作满意度较

高。

4.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

进一步加强对法庭运维资金的监督和督促，是的该项目

资金更好的服务广大人民。

（三）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

1.项目支出预算执行情况



本单位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财政拨款 476 万，全年支

出 476 万，执行率 100%。

2.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评

分 100 分，评定等级为优。资金执行过程中对项目资金有足

够的认识和重视，项目实际完成率及完成情况较好，实际资

金节约率高，项目完成时间能够按计划时间进行，有效合理

的运用资金，有利于对该项目资金的持续运行，发挥效益最

大化，对于社会发展，人民满意度的提高有促进作用。

3.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产出指标方面：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支出金额 476万，

执行率达 100%，资金管理规范，因此产出指标数量效率都较

高。

效益指标方面：在经济效益方面，为国家和人民挽回经

济损失在逐年增加，提高了经费保障水平；社会效益方面，

社会认可度、公信力提高，政法机关办案环境改善；可持续

发展方面，对可持续发展政策及措施都有较好的规章；在满

意度方面，人民群众及法院干警的满意度较高。

4.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

进一步完善对政法转移支付资金的管理和使用，提高资

金使用效率，更好地为改善司法审判、执行工作提供强有力

的保障。
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在 2020 年业务费、法庭运维费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



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加强学习，提高资金使用率，为来年预算

编制和实施提供依据。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其他需要说明问题


